
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法規名稱：法規名稱：最高法院裁判及大法庭書類編輯委員會辦事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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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最高法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處務規程第 86 條第 2  項之規

    定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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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院裁判及大法庭書類編輯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辦理民、刑事大

    法庭裁定暨不同意見書、提案裁定、撤銷提案裁定、經徵詢程序統一

    法律見解之裁判及其他裁判之編輯及出刊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

    要點行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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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院長或其指定之庭長兼任；委員若干人，由

    院長分別就民、刑事庭庭長、法官指定兼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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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會置作業人員若干人，由院長指定料室及書記官兼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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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要點自院長核定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匯出時間：110/08/03 10:51

第 1 頁


